江都妇幼保健院大楼信息化设备搬迁项目
搬迁范围：旧大楼所有信息化设备，含办公电脑、打印机、自助机、核心网络设备、服务器、超融合设备、分布式存储、安全设备、机房基础设施及辅助设备等，具体设备清单及要求如下表：
	序号
	设备类型
	数量
	备注

	1
	办公电脑
	约300（台）
	含医生工作站、护士站、行政办公电脑，含主机、显示器、键盘、鼠标

	2
	打印机
	约100（台）
	含激光打印机、针式打印机、彩色打印机，含连接线

	3
	自助机
	约10（台）
	含挂号收费自助机、报告打印机自助机

	4
	核心网络设备
	5（台）
	含汇聚交换机，需提前记录配置信息（1台外网核心交换机和2台内网核心交换机不搬迁）

	5
	服务器
	3（台）
	含应用服务器、数据库服务器，需提前备份数据、关机规范

	6
	超融合设备
	6（台）
	需整体搬运，避免拆分，严格控制搬运角度

	7
	分布式存储
	3（台）
	高精度设备，需防震、防尘包装

	8
	安全设备
	9（台）
	含防火墙、入侵检测设备，需提前记录端口配置

	9
	机房基础设施
	1（台）
	含1台柜式空调，其他UPS、精密空调、消防设备均不搬迁，设备使用年限较长，并且新机房已具备这些基础设施

	10
	辅助设备
	若干
	含网线、电源线、插线板等


服务目标：在1个自然日（24小时）内完成所有设备的拆卸、打包、运输、卸载、安装、调试；搬迁后所有设备正常运行，零数据丢失、零设备损坏、零业务中断，不影响医院次日正常诊疗及办公业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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